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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85_AC_E5_c122_485404.htm 【摘要】 股东优先购

买权依托公司章程、诚实信用原则、私法公法化等制度和理

念而存在。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中的“同等条件” 是指包括

转让价格因素在内的股权转让交易条件。股东能否部分行使

优先购买权应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区别对待。 关键词：股东

优先购买权 股权转让 私法公法化 同等条件 部分行使 股东优

先购买权制度的设计，主要目的是保证老股东可以通过行使

优先购买权达到对公司的控制。这种控制，有利于实现有限

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加强股东的合作性。在股东向股东以

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时候，新老股东的良好关系受到重要的影

响，同时也是出于对老股东在公司存续中贡献的承认 ，给予

老股东公司控制优先权。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涵义 股东优

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转让其股权时，公司其他

股东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非股东买

受主体购买该股权的一项权利。我国《公司法》第72条对股

东优先购买权做出了规定。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主要包含以

下几层内涵： 首先，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发生在股东向非股东

转让股权时的特定情形下。对于股东内部的转让，公司法给

予自由的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

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没有任何的限制条件。 其次，股东优

先购买权的适用是有条件的适用。即“在同等条件下”，其

他股东才有优先购买权。同时，公司法也赋予公司章程对股

东优先购买权任意规定的权利，“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再次，股东优先购买权适用于特定的

转移情形。股东优先购买权并不是发生在任何股东对外转让

股份情形下，例如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就排斥了股东优先

购买权的适用，《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

，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

定的除外。”因此，股东优先购买权也并不是对所有的行为

符合条件的对外转让都可以适用，而是必须面对特定的行为

，才会发生适用的效力。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法学理

念依托 （一）公司章程：优先权的制度契约前提设立公司必

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社团法人的自治规则。因

为公司章程一经批准，其效力及于公司及公司所有成员，即

公司章程的效力并不局限于参与制定章程的股东或发起人，

而且从公司章程的内容和作用来看，由于公司章程的内容涉

及到公司的组织原则、业务活动范围、公司内部管理体制等

各方面,是公司及其所有成员的基本活动准则,它对公司从设立

到解散过程，始终具有全面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公司章程是

公司的内部宪章，它是公司及其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这种

合意和规则就意味着股东对有限责任公司稳定性和对出资资

产所有权接受限制的一种允诺。&#8232.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前

提是公司章程的存在，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和存续过程中，

股东都要按照自己对所有权受到限制做出允诺，对这种优先

购买承担容忍的责任，这也是股东优先购买权存在的意识基

础。 对这种承诺的改变只有其他股东的同意或章程的规定，

因此股东优先权只有在“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和“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才被排除适用。 （二）私

法公法化：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法的本位博弈的结果。 私法自



治的灵魂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 由于国

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必要，私法日益受到公法的

控制，私法的传统概念、制度和原则面临挑战。许多传统、

典型的私法关系，已由新的法律关系所调整。私法的价值取

向也由个人本位向着社会本位发展。调整方式也由原来的纯

私法调整转变成为混合型调整。私法自治原则，在剧烈变化

后的现代社会中，正一步步丧失其阵地，越来越多地让位于

社会利益的衡平。而对于私法的世界观即平等观来说，私法

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已越来越成为空中楼阁--不切实际。 私法

的整个法律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私法

已经死亡”。在这种理念下，作为私法的《公司法》也就屈

从这种发展趋势，出现一种混合调整的制度，以达到对私权

“滥用”的限制，两个本位的博弈催生了股东优先购买权制

度。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信奉：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理念价

值。 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作民法的“帝王条款”，是“被吸收

到法中的人类生活关系的要素”, 诚实信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和社会之间的最大程度的公平, 任何

处于民事活动中的民事主体,都有义务讲究信用,遵守诺言,不

把自己的利益的获得建立在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合

法利益的基础之上， 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且要平衡当事

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要求当事人在从事民事

活动中要充分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国家

、社会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公司的“人合”特点就决定了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和存续过程中对彼此权利和信

誉的认可。每个股东都有义务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来为公司的



健康发展和存续而坚守承诺，这种承诺的违背必然会引起大

多数股东的排斥。股东优先购买权将股东坚守的这种承诺以

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对违背诚实和信用的行为加以限定。 

三 、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中的存在的两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

）对于“同等条件”的界定 按照《公司法》规定，“同等条

件”是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实质性要求，所以“同等

条件”的确定标准十分重要。 一般认为：股权转让就是出让

人让与自己持有的股权，受让人给付一定数额货币的行为，

这样，“股权转让的交易条件”便被理解为股权转让的价金

，即按照相应出资数额或者比例折算的金额，而不考虑股权

转让时转让双方设置的其它“转让条件”，并将其作为衡量

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有否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的唯一

指标因素，对股权转让交易条件中应当包含的无法用货币度

量或表达的股权转让对价因素视而不见，从而直接降低了“

同等条件”的指标门槛，变相扩大了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的

优先购买权，平添了很多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直接影响了

股权交易应有的安全与快捷。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集中暴露

出：片面注重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而忽视有限责任公司人

合性的倾向，是同有限责任公司的本质法律属性相悖的，因

而尽管该观点在形式上似乎不乏合理性，但却是不合法律逻

辑的错误认识，应当在实际操作中坚决摒弃。同时，《公司

法》第72条将股权转让列入公司章程任意性规定的范围，彰

显了私法上意思自治的精神，反映出在包含交易条件在内的

股权转让中应当关注和尊重当事人意愿的立法宗旨。 股权优

先购买权必须是在同等的股权转让交易条件下的优先，因此

，转让人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应当将拟转让的价格、付款条



件、受让人现有财产状况、资金来源、后续投资能力、承诺

承担公司债务、既往工商营业业绩、未来业绩预期等对价因

素及时书面告知公司，公司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其他股东

。公司怠于通知的，由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可追究内部相关

人员（董事、经理等）的失职责任。公司通知股东后，其他

股东怠于答复的，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欲主张优先购

买权的，须在包含转让价格因素在内的“同等条件”下行使

，否则，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行为依法有效，其

它股东不得仅以转让价格因素作为“同等条件”进行抗辩。

如转让人告知虚假的包括转让价格因素在内的股权转让交易

条件的，其他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股东向股东以外

的人转让股权的行为行使撤销权而主张优先购买权。 （二）

股东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行使 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

行使的问题，《公司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发达国家的立

法例也没有给我们提供明确的参考。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务

界都存在分歧。 赞成股东优先购买权可以部分行使的主要理

由有：1、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行；2、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

性特征；3、股权具有可分性，法律允许对其进行分割，所以

也应允许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4、对老股东贡献的承认，应

该保证老股东对公司取得控制权。 持反对态度的主要理由认

为部分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侵害了股东的股权转让自由，堵

塞了股东退出公司的退路。正是基于上述分歧，有学者认为

这是一个法律价值衡量的问题，立法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价

值取向做出反应。 实际这个问题中蕴含着两种情况，即原股

东将自己所有的股权整体或部分转让给某单一新股东的情况

和原股东将自己所有的股权分割转让给多名新股东。对于前



一种情况，其他股东不能够部分行使有限购买权。首先，部

分行使有限购买权不符合“同等条件”标准，因为股权份额

是一个重要的交易条件（特别是在股权份额直接决定谁掌握

公司控制权的时候）。其次，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安排只

是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适当限制，是伴随“股权转让自由”原

则产生的，不应该侵害“股权转让自由”原则。转让股权是

股东退出公司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由于其他股东行使优先

购买权导致股东无法退出公司，最终必然形成公司僵局的局

面，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作用将因此大打扣折。 就后一种

情况而言，立法应该允许其他股东就某部分股权行使优先购

买权，但必须针对某一个或多个受让人拟受让的全部股权行

使而不得针对一个受让人拟受让的部分股权行使。原有股东

将股权分割转让给多个受让人，其他股东对其中一个或多个

受让人拟受让的全部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对其他转让行为没

有任何关系，并不会影响其他股权的转让。另外，由于原股

东将股权分割转让即意味着每一部分转让都是独立的，该部

分份额是每一独立转让的一个重要交易条件，其他股东就该

部分份额主张优先购买权与“同等条件”标准并不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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